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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八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第三條第一款之海洋漁撈

工作，其雇主應具下列條

件之一： 

一、總噸位二十以上之漁

船漁業人，並領有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之漁業執照。 

二、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

力漁船漁業人，並領

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之漁業執照。 

三、領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之箱網養殖漁

業區劃漁業權執照，

或專用漁業權人出具

之箱網養殖入漁證

明。 

第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第三條第一款之海洋漁撈

工作，其雇主應具下列條

件之一： 

一、總噸位二十噸以上之

漁船所有人，並領有

目的事業或主管機關

核發之漁業執照。 

二、總噸位未滿二十噸之

動力漁船所有人，並

領有目的事業或主管

機關核發之小船執照

及漁業執照。 

三、領有目的事業或主管

機關核發之箱網養殖

漁業區劃漁業權執

照，或專用漁業權人

出具之箱網養殖入漁

證明。 

一、依船舶法等航政法規，

總噸位為容積噸而非重

量噸，爰將一款及第二

款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二、查現行漁業法第四條、

第六條、第八條及第三

十六條規定，租賃他人

之漁船取得漁業執照

者，其漁業人即實際經

營漁業之人；且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訂定「漁船

建造許可及漁業證照核

發準則」允許漁船以租

賃方式經營，依據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一百零九

年三月十六日農授漁字

第一０九一三二五八四

二號函與同年四月十日

農授漁字第一０九一三

二六一八九號函之建

議，為考量現行漁船之

船舶所有人與漁業執照

之漁業人依法可為不同

一人，爰修正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為漁船漁業

人。 

三、配合本次修正已放寬非

所有權人得申請聘僱外

國人，依現行第二款雇

主除漁業執照外，尚須

領有交通部航港局核發

之小船執照，恐將導致

租賃漁船者其漁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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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船執照所有人不

同，而無法申請聘僱外

國人之情形，故為考量

保障租賃漁船經營之漁

業人亦具僱用外國人之

資格，爰刪除小船執照

規定，以符實際需要。 

四、目前漁船漁業執照及區

劃漁業權執照係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並

無由其他主管機關核

發，爰修正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三款核發機關

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